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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信部政法〔2023〕30 号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通信管理局： 

现将《电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处理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遵照执行。 

工业和信息化部 

2023 年 3 月 13 日 

电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处理规定 

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了规范电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处理工作，维护电信

市场秩序，保护电信用户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工作实

际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工业和信息化部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通信管理局

（以下统称电信主管部门）处理电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工作，适

用本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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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规定所称举报，是指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（以下简称

举报人）向电信主管部门反映电信业务经营者或者其他相关主体

涉嫌违反电信监督管理有关规定线索、请求依法查处的行为。 

第三条 电信主管部门处理举报，应当遵守职权法定原则，以

事实为依据，以法律为准绳，公正、公平、高效处理。 

第四条 举报由被举报违法行为发生地的通信管理局处理；法

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第二章 受  理 

第五条 电信主管部门应当公布接收举报的途径和范围等信息。

电信主管部门可以将统一接收公众诉求的综合渠道设定为接收举

报的途径，也可以设定专门用于接收举报的途径。 

第六条 举报人提出举报，应当客观真实，对其所提供材料内

容的真实性负责。举报人捏造、歪曲事实，诬告陷害他人的，依

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 

第七条 举报人提出举报，应当提交被举报人涉嫌违反电信监

督管理规定的具体事实和证明该事实所必需的相关证据等材料。

实名举报的，还应当提交举报人真实姓名（名称）、有效联系方

式和相关证照等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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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报人委托他人代为举报的，应当提供举报人和被委托人的

真实姓名（名称）、有效联系方式、相关证照以及授权委托书等

材料。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事项、权限和期限，由举报人和

被委托人签名（盖章）。 

第八条 举报人提交的材料符合下列条件的，电信主管部门应

当受理： 

（一）被举报行为涉嫌违反电信监督管理有关规定； 

（二）属于本机关法定职责范围； 

（三）举报材料符合本规定的要求。 

第九条 举报人提交的材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电信主管部门

不予受理： 

（一）不属于本机关法定职责范围的； 

（二）没有明确的被举报人的； 

（三）没有具体的违法事实或者缺乏证明违法事实所必需的

相关证据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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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举报已由电信主管部门受理或者办结，举报人在无新

证据的情况下以同一事实重复举报的； 

（五）其他应当不予受理的情形。 

举报材料有前款第二项或者第三项规定情形的，电信主管部

门可以要求举报人在合理期限内补交有关材料。举报人逾期未补

交的，视为放弃举报。 

第十条 当事人通过专门的举报途径提出咨询、政府信息公开、

行政复议、行政许可、检举控告等其他事项，或者举报中含有前

述其他事项的，电信主管部门可以告知其通过相应途径提出该其

他事项；对举报中含有的电信用户申诉事项，电信主管部门可以

在受理举报时，根据《电信用户申诉处理办法》有关规定一并处

理，或者告知其通过电信用户申诉途径提出。 

电信主管部门按照前款规定决定受理电信用户申诉事项的，

可以由本机关处理，也可以将申诉事项转交电信用户申诉受理机

构处理。 

第十一条 当事人通过专门的政府信息公开、电信用户申诉、

行政复议、行政许可、检举控告等途径提出举报的，电信主管部

门可以告知其通过举报途径提出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11927


